
 - 1 - 

鄂政办发〔2021〕51号 

各市、州、县人民政府，省政府各部门： 

《湖北省自然资源保护与开发“十四五”规划》已经省人民

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 

2021年 11月 5日 

湖北省自然资源保护与开发“十四五”规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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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现状与形势 

我省国土总面积 18.59万平方公里，以全国 1.9%的国土面积，

集聚了 4.1%的人口，创造了 4.3%的国内生产总值。全省自然资

源总体呈现“五分林地三分田，一分城乡一分水”。林地和草地

占省域面积的 50.39%，耕地、园地占省域面积的 28.27%，水域、

湿地占省域面积的 10.64%，建设用地占省域面积的 8.87%，其

他土地占省域面积的 1.83%。已发现矿产 150种，已查明资源储

量矿产 91种。年均自产水资源总量 1036亿立方米，多年入境客

水量 6325亿立方米，除长江、汉江干流外，省内各级河流河长 5

公里以上河流 4230条，总长 6.1万公里，天然湖泊 755个，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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泊水面 2706.85平方公里，素称“千湖之省”。现有森林面积

7.8万平方公里，鄂东北大别山区、鄂西北秦巴山区、鄂西南武陵

山区、鄂东南幕阜山区等国家级生态功能区构成我省重要的生态

屏障。 

第一节 基础优势 

生态资源富集，美丽湖北建设支撑好。生态资源总量丰富，

近 40%国土为生态保护空间，约 20%国土为生态保护极重要区；

水资源总量丰沛，占全国水资源总量的 3.61%；森林资源较为丰

富，森林覆盖率 42%、森林蓄积量 4.2亿立方米；湿地资源十分

富足，第二次湿地资源调查结果显示，全省湿地面积占全国湿地

面积的 2.7%。生态空间格局特征明显，具有“山体屏障四周环抱、

江湖水网纵横交错”的特征，维系着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的生态安

全和生物多样性。 

耕地资源优越，粮食安全基础厚实。耕地资源数量较多，

2019年耕地面积为 4.77万平方公里，居全国第 11位，其中水田

2.55万平方公里（占 53.40%），水浇地 0.37万平方公里（占

7.87%），旱地 1.85万平方公里（占 38.73%）。耕地质量整体

较高，平均质量等别为 5.4 等，永久基本农田占全省耕地面积 80%

以上。耕地产出效益较高，2020年粮食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4163


